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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业务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

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 3月 12 日，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公

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公司关联董事回避涉

及自己公司事项的表决，表决通过后形成《关于预计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关于预计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进行了

事前认可和审议，并出具了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预计的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因公司日常业务经营所产生，

属于正常业务往来，能带来一定的收益，但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2 、公司预计的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参考了市场价格，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况； 

3、上述关联交易预案的董事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相关制度的

要求。 

（二）公司 2018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从事证券业务，在以往的业务活动中，每年都会与关联方发生业务往

来，比如：公司代理关联方买卖证券，关联方购买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发行

的债券、资管计划、收益凭证等金融工具，关联方聘请公司提供财务顾问、债券

承销服务，公司委托关联方进行广告宣传、销售关联方的金融产品、接受关联方

提供的法律服务等。 

为了进一步做好关联交易管理与信息披露工作，公司根据《公司法》、证监

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要求，结合公司经营管理实际情况，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 

1、控股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序号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简介 金额、费用预计 

1 
浙商证券为关联方提供

投资银行股权业务服务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股票承

销、财务顾问等服务，参照

市场价格收取费用。 

2018年，具体交易发生时

间、规模难以准确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2 债券承销、交易和认购 

浙商证券为关联方提供债券

承销、交易和认购服务，收

取承销费、服务费。 

3 

关联方购买浙商证券发

行的债券、收益凭证等

各类金融工具和产品 

关联方购买金融工具、产品，

浙商证券按期付息、还本。 

4 

关联方购买浙商证券控

股子公司发行和管理的

资产管理计划、基金、

金融产品和工具 

关联方购买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或者委托进行资产管

理，发行管理方按协议收取

费用。 

5 
关联方租赁浙商证券的

房屋 

浙商证券按市场价格收取租

金。 

6 
关联方为浙商证券提供

广告服务 

关联方为浙商证券提供广告

服务，浙商证券按照合同支

付服务费。 

7 
关联方为浙商证券提供

财务顾问服务 

关联方为浙商证券提供财务

顾问服务，浙商证券按照合

同支付服务费。 

8 
代理关联方买卖、出借

证券 

浙商证券代理关联方买卖、

出借证券，收取佣金 

 

2、其它关联企业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费用预计 

天册律师事务所 
为浙商证券提供法律服务，浙商

证券按照服务内容支付服务费 

2018 年，具体交易发生时间、规

模难以准确预计，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宁波股交中心有限

公司 

购买浙商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

行的资管计划、基金等金融产品

和工具 

2018 年，具体交易发生时间、规

模难以准确预计，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浙商证券代销浙商基金的产品 2018 年，具体交易发生时间、规

模难以准确预计，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浙商基金租用浙商证券交易席位  

 

3、关联自然人 

公司董事、监事及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公司直接、间

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董监高。2018年，上述关联自然人可能购买、退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行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金或者委托公司进行定向资

产管理，发行管理方按合同约定收取参与费、退出费、管理费、业绩提成等费用。

由于业务发生时间、金额无法准确预计，这部分收入额无法预计，以实际发生额

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控股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为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三高速），

2017年末持有本公司 63.74%的股份。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24亿元。 

上三高速的控股股东为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杭

甬公司），注册资本 43.43亿元，沪杭甬公司持有上三高速 73.63%的股份。 

沪杭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商证券的实际

控制人，以下简称交通集团），持有沪杭甬公司 66.99%的股份，成立于 2001年 2

月，注册资本 316亿元，是浙江省人民政府授权经营的省属国有企业。交通集团

控制的、除浙商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均为浙商证券关联方。 

（二）其它关联企业 

1、天册律师事务所，与浙商证券无股权关系，控股股东上三高速的董事章

靖忠先生，任天册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2、宁波股交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浙商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 40%，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宁波股交中心的董事。 

3、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联营企业，持股 25%。本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担任浙商基金董事。 

（三）关联自然人 

公司董事、监事及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

制本公司的法人的董监高。2017年底，上述关联方共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发行

管理的理财产品 176.7 万份。 

三、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上述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管理活动，利于公司业务

的正常开展，能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 

（二）上述关联交易，公司参考市场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的利

益。 

（三）上述关联交易占公司业务比重较小，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业

务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

管理层，根据公司业务需要，签订相关协议。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二届三十三次董事会相关事项、对外担保事项

的意见》。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月 12日 


